
好 晴 天 ⾝ ⼼ 診 所   
通 訊 ⼼ 理 諮 商 說 明 及 同 意 書   

  
             先 ⽣   /   女 ⼠ ， 您 好 ：   

在 開 始 接 受 ⼼ 理 諮 詢 前 ， 請 務 必 詳 細 閱 讀 下 列 說 明 ， 若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敬 請 隨 時 提 出 討 論 ：   
  

 
   ⼀、 ⼼ 理 諮 商 / 治 療 次 數 ：   

  
● 初 次 會 談 時 ， 您 可 與 ⼼ 理 師 共 同 討 論 決 定 次 數。 ⼼ 理 師 會 針 對 您 的 需 求 和 困 擾 ， 
評 估 設 計 適 切 的 療 程。   

● 若 您 希 望 停 ⽌ 諮 商 ， 隨 時 可 以 提 出。 為 保 障 您 個 ⼈ 的 權 利 ， 請 您 告 知 治 療 ⼈ 員 並 
且 有 所 討 論。   

● ⼼ 理 諮 商 的 成 效 是 建 立 在 雙 ⽅ 共 同 努 ⼒ 的 結 果, ⽽ 非 單 獨 ⼀ ⽅ 的 責 任。 個 ⼈ 的 改 變 
和 進 步 是 需 要 ⼀ 段 時 間 和 歷 程 的, 所 以 請 容 許 給 ⾃ ⼰ 多 ⼀ 點 時 間 去 評 估 ⾃ ⼰ 的 進 步 
和 諮 商 的 成 效。   
 

⼆、 保 密 ：   
  
● 諮 詢 師 會 將 您 的 資 料 以 機 密 ⽅ 式 處 理 與 保 管 ， 只 有 在 取 得 您 的 同 意 時 ， 才 能 向 必 
要 的 對 象 公 開。   

● ⾃ 費 諮 商 ⽬ 前 不 會 有 任 何 健 保 醫 療 記 錄。   
● 以 下 特 殊 情 況 無 法 保 密 ： 危 及 ⾃ ⼰ 及 他 ⼈ ⽣ 命、 ⾃ 由 財 產 及 安 全 之 情 況 ； 涉 及 或 
違 反 法 律 責 任。   
 

三、 諮 商 時 間 與 收 費 ：   
  
● 每 次 諮 詢 時 間 為 ⼀ 次 五 ⼗   /   八 ⼗ 分 鐘 ， 採 當 次 會 談 後 事 前 預 約 下 ⼀ 次 ⽅ 式。   
● 諮 詢 費 ⽤ 為 每 次     分 鐘 ， 收 費       元。   
● 請 務 必 準 時 前 來 ， 若 因 故 遲 到 ， 亦 依 約 定 時 間 結 束。   
● 若 因 故 不 能 前 來 會 談 ， 請 ⾄ 少 於 約 定 時 間 前   24   ⼩ 時 內 ， 以 電 話 告 知。   

 
四、 通 訊 諮 商 ：   

  
● 若 您 簽 署 本 同 意 書 參 與 通 訊 諮 詢  /  ⼼ 理 諮 商 ， 代 表 您 同 意 接 受 好 晴 天 ⾝ ⼼ 診 所 （以   
下 簡 稱 「機 構」） 提 供 通 訊 諮 詢  /  ⼼ 理 諮 商 服 務 ， 且 代 表 您 為 已 年 滿  20  歲 之 個 案     
， 同 時 也 代 表 您 同 意 配 合 安 裝 由 機 構 指 定 之 通 訊 系 統   

● 進 ⾏ 通 訊 諮 詢 / ⼼ 理 諮 商 前 ， 本 ⼈ 應 於 視 訊 鏡 頭 前 出 ⽰ 含 照 片 之 ⾝ 分 證 件 ， 供 ⼼ 理 
師 核 對 ⾝ 份 ， 並 截 圖 做 為 記 錄 保 存。 ⼼ 理 師 亦 應 出 ⽰ 有 效 執 業 執 照 ， 供 本 ⼈ 核 對 
⼼ 理 師 ⾝ 份 ， 並 截 圖 做 為 記 錄 保 存。   



● ⼼ 理 師 應 於 機 構 諮 商 室 內 提 供 通 訊 諮 詢  /  ⼼ 理 諮 商 服 務 ， 以 維 護 本 ⼈ 諮 商 內 容 之 保   
密 性。   

● ⼼ 理 師 應 於 通 訊 ⼼ 理 諮 商 業 務 執 ⾏ 前 與 當 事 ⼈ 討 論 並 取 得 危 機 處 理 流 程 共 識。 ⼼ 
理 師 於 通 訊 ⼼ 理 諮 商 前、 過 程 中 或 結 束 後 ， 若 評 估 當 事 ⼈ 有 危 機 風 險 時 ， 可 依 據 
事 前 所 取 得 當 事 ⼈ 基 本 資 料 與 「通 訊 ⼼ 理 諮 商 告 知 同 意 書」 中 之 緊 急 聯 絡 ⼈ 資 料 
進 ⾏ 聯 繫 ， 或 直 接 通 報 警 政 單 位。 其 他 關 於 危 機 處 理 流 程 與 法 定 通 報 事 項 ， 依 中 
華 ⺠ 國 相 關 法 規 執 ⾏。   

● 本 ⼈ 應 於 隱 密、 不 受 打 擾 之 空 間 內 接 受 通 訊 諮 詢  /  ⼼ 理 諮 商 服 務 ， 不 得 私 下 對 諮 詢     
/  諮 商 內 容 截 圖、 錄 ⾳、 錄 影、 或 使 他 ⼈ 從 旁 觀 看、 或 進 ⾏ 網 路 直 播 等 其 他 活 動 ，  
以 保 障 雙 ⽅ 隱 私。 如 有 相 關 情 形 不 服 勸 阻 ， 機 構 依 法 處 理。   

● 本 ⼈ 同 意 配 合 通 訊 諮 詢 / ⼼ 理 諮 商 相 關 之 系 統 穩 定 守 則 ， 在 與 ⼼ 理 師 進 ⾏ 通 訊 諮 詢   
/  ⼼ 理 諮 商 時 ， 妥 善 使 ⽤ ⾃ ⾝ 之 通 訊 設 備。 過 程 中 ， 若 發 現 有 影 ⾳ 設 備 規 格 不 ⾜ ，  
或 通 訊 狀 態 不 佳 等 情 況 ⽽ 對 諮 商 造 成 明 顯 ⼲ 擾 時 ， 本 ⼈ 與 ⼼ 理 師 雙 ⽅ 均 有 權 即 時 
提 出 停 ⽌ 通 訊 諮 詢 / ⼼ 理 諮 商 程 序 之 要 求 ， 並 協 議 因 應 ⽅ 式。   

● 本 ⼈ 同 意 遵 守 通 訊 諮 詢 / ⼼ 理 諮 商 之 視 訊 安 全 與 倫 理 規 範 ， 不 能 傳 輸 助 ⻑ 國 內 不 利 
條 件 及 和 涉 及 國 家 安 全 之 資 料 ； 不 能 傳 輸 任 何 不 符 合 當 地 法 規、 國 家 法 律 和 國 際 
法 律 的 影 ⾳ 或 圖 文 資 訊。   

● 本 ⼈ 同 意 遵 守 上 述 內 容 關 於 諮 商 費 ⽤、 出 席 諮 商 規 則、 諮 商 關 係 避 免、 諮 商 結 
束、 保 密 倫 理 通 報、 錄 ⾳ （影） 同 意 及 資 料 保 管、 保 護 ⽣ 命、 ⾃ 願 付 費 計 費 ⽅ 式 
等 相 關 內 容。   

● 本 ⼈ 已 熟 悉 基 本 網 路 特 性 與 通 訊 軟 體 操 作 能 ⼒。   
● 本 ⼈ 知 悉 並 同 意 初 診 到 機 構 雙 向 溝 通 釐 清 判 斷 是 否 合 適 通 訊 諮 詢  /  ⼼ 理 諮 商 之 重 要   
性 ， 若 因 故 無 法 到 機 構 初 診 或 隱 瞞 個 ⼈ 狀 態 影 響 機 構 暨 ⼼ 理 師 誤 判 導 致 法 律 後 果 
將 由 本 ⼈ ⾃ 負。 若 無 前 述 特 殊 狀 況 本 ⼈ 同 意 由 機 構 執 業 ⼼ 理 師 依 專 業 判 斷 是 否 合 
適 ， 並 簽 署 同 意 書 後 ， 接 受 通 訊 諮 詢   /   ⼼ 理 諮 商。   

  
  
我 已 詳 細 閱 讀 本 同 意 書 ， 在 諮 詢 過 程 若 仍 有 不 清 楚 的 部 分 ， 我 隨 時 有 詢 問 的 機 會。   
我 同 意 付 費 接 受 好 晴 天 ⾝ ⼼ 診 所 提 供 的 ⼼ 理 諮 詢 服 務 ， 我 了 解 ⾝ 為 當 事 ⼈ 所 享 有 的 權 利 ， 
也 接 受 ⾝ 為 當 事 ⼈ 的 責 任。   

當 事 ⼈ 簽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⼼ 理 師 簽 名 ：   

  
  
  
  
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⽇ 期 ：         年         ⽉         ⽇   


